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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政协六届三次会议 
第 63039 号提案的答复 

 

段浩然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我市学位缺口显著、城乡差距悬殊、师资结构短

板、民办园监管难”的提案已收悉。经市教育体育局研究办理，现答

复如下： 

一、关于“学位缺口显著”和“城乡差距悬殊”的问题。我市目

前公办幼儿园 505 所（城区 103 所，乡镇 205 所，乡村 197 所），实际

投入使用 461 所（城区 97 所，乡镇 197 所，乡村 167 所），可提供公

办学位 87147 个，实际招收幼儿 61878 人。公办学位空置 25269 个。

现有 87147 个公办学位按现有幼儿 154241 人的 50%计算，公办学位数

已足够。但城区公办园提供的 30196 个学位基本满员，而乡镇及村级

幼儿园有 38 所处于闲置状态，提供的学位有 19463 个未招到幼儿。随

着新生儿减少，进城务工子女增多，城区挤、乡镇空的现象将更加明

显。 

为缓解中心城区供需矛盾、缩短城乡差距，市教体局坚持规划优

先，市、县（区）两级结合城镇化进程、人口出生情况和变化趋势，

制定学前教育发展规划，合理确定幼儿园发展数量和区域布局，加快

新建、改扩建一批公办幼儿园，提供“广覆盖、保基本”的学前教育

公共服务。全力推动城镇小区配套园回收移交工作，落实辖区政府的

主体责任，按照一园一案拿出切实管用的破解办法。同时，通过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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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置公共资源改建、购买优质民办幼儿园等多种渠道增加公办学前教

育资源。深入推进结对帮扶工作，委托乡镇中心幼儿园对本乡镇其他

幼儿园开展业务指导等工作，构建以公办园为主的农村学前教育公共

服务体系。对全市 44 所闲置公办幼儿园逐园核查，对具备招生条件的

重新启用。 

二、关于“师资结构短板”的问题。我市目前在编幼儿教师（含

小学编制）2063 人，占比 32%；按学前教育师生比测算，全市缺编幼

儿教师 2323 人。我市幼儿园编制是 2002 年核定的，自此，中央和省

没再重新核定幼儿园编制。大部分公办幼儿园无幼儿教师编制，在岗

教师多为小学转岗、返聘或向社会聘请的非幼教专业教师。因幼儿园

聘用教师待遇较低（我市非在编城区公办幼儿园教师平均工资为 2452

元，非在编乡村公办幼儿园教师平均工资为 1794 元。非在编城区民办

幼儿园教师平均工资为 2494 元，非在编乡村民办幼儿园教师平均工资

为 1887 元），很多专业年轻教师由于无编制、社会地位低、工资待遇

不高、工作强度大等因素，很难长期坚守这份职业。 

下一步，市教体局将按公办园需求足额配备教职工，保障公办园

教师工资待遇和民办园教师的合理收入，确保同工同酬。同时完善学

前教育师资队伍培训体系，推动实施以县直幼儿园和乡镇(街道)中心

幼儿园为核心的县域、镇域一体化管理。鼓励、调剂有幼儿教师资格

和特长的小学教师通过培训转岗到幼儿园任教，选聘具有相关资质的

幼儿教师（保育员）补充到公办幼儿园，缓解幼儿教师紧缺矛盾。抓

住“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契机，开展保育员专项技能培训，确

保幼儿园保育工作的规范实施。 

三、关于“民办园监管难”的问题。《河南省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

办法实施细则》第十条规定：民办幼儿园保教费、住宿费收费实行市

场调节价，由幼儿园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根

据保育教育和住宿成本合理确定，报当地省辖市和县级价格主管部门、

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后执行。享受政府财政补助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参

照公办幼儿园标准收费，也可由当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以合同约定等

方式确定最高收费标准，由民办幼儿园在最高标准范围内制定具体收

费标准，报当地价格、教育、财政部门备案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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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目前共有民办幼儿园 972 所（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848 所）。普

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 139272 人，占比为 90.30%。绝大多数民办幼儿

园均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收费均有上限；只有少数民办园为满足家

长对高品质学前教育的需求，园所设备优良，投资较大，故收费偏高，

但不违背收费政策。 

针对少数民办幼儿园课程小学化问题，市教体局将加大《学前教

育法》普法宣传力度，让幼儿园举办者、管理者和保教人员明确知晓

法律，自觉杜绝“小学化”倾向等违背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行为。同

时要求县区教体局将“去小学化”纳入督学常态化督导内容，对落实

不到位的民办园责令停办，年检实行“一票否决”。对教师开展游戏化

课程设计、观察引导等专项培训。借助“家长开放日”“学前教育宣传

月”等活动展示游戏化教学成效，破解家长“抢跑焦虑”，家园共育，

形成合力，构建协同育人体系。 

您提出的“成立由市长牵头的领导小组”“市级财政每年安排固定

专项资金，收取统筹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学前教育”等问题，受上级政

策局限暂无法实施，市教体局将积极向上反映，努力创造条件，切实

满足人民群众对“幼有优育”的期盼。   

衷心感谢您对信阳教育体育事业的关心支持，欢迎您继续对我们

的工作给予监督指导。 

主办单位：市教育体育局，联系人：周福胜，电话：6215585。 

 

 

 

2025 年 7 月 28 日 

 

抄送: 市政协提案委（2份），市政府督查室（1份）。 

信阳市教育体育局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5 年 7 月 2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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